
关于公布2011届本科学生公选课获得学分情况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2011届普通本科学生（含1+3学分互认转本科的学生）要修够规定的公共选修课的学分。教务处初步审查了学生公选课选课情况和获得学分情况，根据相关规定公选课重复选课以及与教学计划里的课程重复的公选课都不计算学分。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将学生获得的学分进行了统计，请各学院将学生获得的公选课学分告知学生，以供学生本学期的公选课选课时作为参考，以免因公选课学分不足影响毕业。
根据2007级培养方案的要求：普通本科各专业公选课学分14个，其中外国语各专业的公选课学分是12个，1+3学分互认专本科各专业公选课学分4个。
请提醒学生：由于教务管理系统是按照类分别统计的公选课学分，存在统计不够准确的情况，学生核对自己公选课学分时，请查询教务处网站的“成绩查询系统”里的成绩及学分。

如有问题请学生自己到教务处学籍管理科进一步确认。

